[bookmark: _Hlk186097366]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衛生福利部。
[bookmark: _Hlk201072248][bookmark: _Hlk154153961]案　　　由：社福團體於標得中央或地方政府社會福利標案履約或核銷時，多次發現不合理及窒礙難行之處，亦屢屢向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反映，卻均遲遲未獲回應或妥善解決，肇致社福團體抱怨不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專案稽核報告發現，現行社福服務採購制度確實存有多項違反政府採購法的缺失或窒礙之處；衛福部長期輕忽社福團體對於執行社福採購案所遭遇及反映的各類問題，怠於制定符合社福專業特性之採購、經費編列指引及標準作業程序，影響我國社會福利服務之整體品質與效能，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bookmark: _Hlk214612856][bookmark: _Hlk226625488]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民國(下同)114年「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專案稽核報告指出，現行社福服務採購制度存有服務費用編列標準不清、合約設計前後矛盾、招標流程及履約管理不周等缺失等情案。案經向工程會調閱相關卷證，並於114年12月18日邀請4個社會福利團體到院提供相關意見，另於115年1月29日上午約請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6都社會局業管人員；同日下午約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相關人員到院詢問，調查發現我國社會福利服務多透過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下或稱社福團體)委辦或補助提供，惟得標的社會福利團體於執行過程中頻傳諸多不合理之處，工程會於114年「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專案稽核報告指出，現行社會福利(下或稱社福)服務採購制度確實存有多項違反政府採購法的缺失或窒礙之處；衛福部於工程會專案稽核後，本院進行調查期間方著手規劃草擬相關指引及修訂契約範本等措施。衛福部為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卻長期輕忽社福團體對於執行社福採購案所遭遇及反映的各類問題，怠於制定指引及作業程序，任令社福團體四處求助時又未適時檢討或提供協助，影響我國社會福利服務之品質及效能，核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bookmark: _Hlk151022393][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我國社會福利政策之推動，長期仰賴政府機關與民間社福團體之公私協力，政府與民間推動社會福利服務在性質上屬夥伴關係，考量福利事項不可能完全由政府部門自辦，爰常以補助、獎勵及委辦等3種合作方式辦理，然針對委託民間辦理之社福服務採購案，實務上卻頻傳不合理之契約條款與履約爭議，引發得標的社福團體強烈反彈，經多次向衛福部反映無果後，遂向行政院反映。工程會針對社福採購問題進行專案稽核，嗣於112年12月至114年2月間，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之12件具代表性之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案件進行深度專案稽核。稽核結果發現，工程會之專案稽核報告與本院諮詢社福團體表達之實證意見相互印證，充分顯示我國現行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制度從前置作業的預算編列、招標階段的規範訂定，到後續的履約管理與驗收核銷，各個環節均充斥著嚴重違反政府採購法精神與公平合理原則之缺失，不僅徒增社福團體之行政負擔，更導致多項實務窒礙，影響我國社會福利服務之整體品質與效能，洵有深刻檢討之必要，茲分述如下：
在採購前置階段，主管機關長期欠缺專屬之社會福利服務「採購費用」編列指引或標準，導致機關在編列預算時悖離市場行情，致使服務經費偏低或不足。工程會稽核報告直指，衛福部及社家署雖訂有「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惟該基準本質上係針對「補助」案件所設之給付上限，並非針對機關依法委託民間辦理法定服務所需全額負擔之「採購費用」編列指引。機關辦理採購編列經費與訂定底價時，理應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考量實際執行成本與市場行情逐項編列，以避免漏項或價格不合理。然而，實務上地方機關卻慣性將「補助基準」直接套用於「委辦採購案」中，引發諸多荒謬缺失。除預算編列之結構性缺失外，社福團體於本院諮詢會議中亦指出，因行政機關錯置「補助」與「採購」之經費編列，導致社福團體在執行政府法定委辦業務時，必須自行吸收隱藏性人事與營運成本。社福團體代表明確表示，現行採購預算中往往未合理涵蓋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必須承擔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轉發薪資、產假代理人員薪資等法定人事成本。例如部分縣市政府甚至明言因未編列加班費，超過特定時數（如每月10小時）之加班費即必須由機構自行籌措支付。此外，政府招標期程往往過晚（如遲至12月始辦理次年度標案），倘若社福團體未能順利得標，依法必須提前1個月預告解僱現有員工，其衍生之預告工資與謀職假等資遣成本，政府亦拒絕納入採購成本中核銷，迫使社福團體必須自行承擔此等因配合政府施政而產生之營運風險。更有甚者，部分機關在編列辦理活動所需之保母費時，受限於不合理之補助上限（每小時僅新臺幣【下同】200元），完全與當今市場行情脫節，社福團體為求服務順利推展，僅能四處募款倒貼差額。社福團體認為行政機關漠視社會福利服務實際勞務成本之作為，不僅嚴重違反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合理精神，更成為第一線社工人員長期遭受低薪剝削與薪資回捐弊端之制度性根源。
在招標與契約設計階段，工程會稽核報告進一步揭露了諸多違失樣態。首要問題在於「補助」與「委託採購」之觀念與用語嚴重混淆，造成社福團體履約之極大困擾；如在招標與履約文件中，竟大量充斥「受補助單位」或「補助經費」等文字，且直接沿用過往補助契約中「如涉情節重大者，自查獲屬實之日起2至5年內不再委託辦理」等不合理之懲罰條款。在文書保存規範上，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採購案件之原始憑證等各類紀錄資料理應由機關自行保存於指定場所，然部分行政機關的標案卻於契約中強硬約定「原始憑證應由廠商自行妥善建檔保管十年，以備查核」，此舉在未編列合理管理費用之情況下，竟將政府本應負擔之檔案管理成本轉嫁予民間團體，徒增社福團體龐大之行政與倉儲負擔。在等標期之訂定上，機關亦屢屢展現出行政本位主義之傲慢。依據「招標期限標準」規定，機關應視案件規模與複雜程度合理訂定等標期，不得逕以下限期限定之，然有標案違法將等標期縮短，嚴重剝奪社福團體妥善評估與準備服務建議書之合理時間。針對查核金額以上之重大採購案件，機關亦多有未依政府採購法第12條規定於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之重大程序違失，顯見各級政府在辦理社福採購時，內部控制與法制觀念之極度鬆散。
在履約管理與契約變更階段，機關之僵化作為與不對等之罰則設計，更令社福團體苦不堪言。工程會稽核指出，機關在採購前往往未落實市場人力狀況之調查與評估，導致履約期間爆發嚴重之人力短缺危機。以某案為例，契約原規劃需聘用15名專職服務專員，然因偏鄉招募極度困難，實際僅到職8名；社福團體雖以8名人力戮力完成契約原訂之整體委託服務內容，在最終結算驗收時，卻被行政機關按人員比例大幅扣減契約總價高達65%；此種無視社福團體已達成「服務成果」之作法，不僅令承擔倍增工作量之現職社工無法獲得相對應之合理報酬，更悖離勞務採購計費之核心目的，勢必引發專業人員加速流失之惡性循環。社福團體於本院諮詢時亦指出，行政機關在認定違約與減價收受之標準上違反比例原則，例如某採購計畫約定應辦理10場焦點團體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廠商因故少投保了1場，主計單位竟主張應將10場焦點團體之所有補助金額全數作為減價收受之扣款基數；又如某焦點團體原定邀請10位對象參與，當天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因素導致1人臨時缺席，機關即認定社福團體違約並施以高額罰款或全額減價收受，形同令社福團體對該場次之所有努力與支出化為烏有。此種不論過失歸屬、動輒以全額扣減作為懲罰之威嚇式履約管理，凸顯出行政機關對非營利組織之極度不信任與官僚傲慢。此外，部分機關面對履約過程中所產生之窒礙，刻意迴避依循正當程序辦理計畫變更，反以口頭指示要求社福團體配合額外增加服務項目，一旦發生爭議，行政機關便以「無會議紀錄」為由全盤卸責，迫使社福團體吞下違約究責之苦果，嚴重侵害履約之誠信原則。
在驗收與核銷撥款階段，機關為配合自身主計單位之年底關帳作業，而強行踐踏契約精神之行徑，堪稱社福採購實務中最為常見之違失樣態。政府採購法第71條規定機關辦理驗收應有明確之程序與實質審查，然工程會稽核發現，多數案件之驗收紀錄過於簡略、流於形式，僅空泛記載「符合規定」或「與契約相符」，完全未能逐項敘明所點驗之項目及廠商達成履約指標之具體證據。最令社福團體詬病者，乃是機關未依契約約定之期程辦理驗收及撥款作業。例如某案之履約期限明定至113年12月31日止，且契約明文容許「12月16日至12月31日期間之費用及年終獎金得於次年1月3日前申請核銷付款」；然機關竟因主計單位要求於12月底前必須簽准撥款，強硬於12月13日履約期限尚未屆滿前即「提前驗收」，不僅與契約約定嚴重相悖，更導致廠商在年底服務量能最為吃緊之際，陷入無法如實核報實際支用經費之混亂。另案亦發生類似情事，廠商履約期至12月底，機關卻以年度關帳為由，於12月中旬即辦理全部驗收。社福團體代表於本院諮詢會議中陳述，某縣市政府之契約雖已明定於次年度1月5日前提供完整核銷憑證即可，卻在12月初突然發函該社福團體，要求必須於次年1月2日前（適逢元旦連假結束首日）將核銷資料送達機關，並陳明「逾期將歉難受理，該筆款項將視為無須核銷」，此種為了行政機關自身結帳便利，而恣意無視契約明文約定、無理壓縮社福團體核銷作業時間，甚至言明「不予付款」之作為，已澈底破壞政府機關之公信力，更令第一線社工人員在年底面臨極度壓力與身心折磨。某一社福團體代表即沉痛地指出：「很多的契約到12月31日，行政機關給我寫12月5日要核銷完成，5日到30日社工不敢請假、不敢加班，我每次聽到這個第一線社工跟我講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其實心裡非常難過，我們國家是怎麼在對待我們社會工作者，這些專業服務人員今天會有回捐，今天會被壓榨、剝削，今天『靠北社工』上面罵成這個樣子，我覺得我們國家虧待我們社會福利工作者跟這個產業……。」
另本院約請六都市政府到院詢問時，多個直轄市政府社會局表示，社福採購案係配合衛福部規定事項及補助作業要點標準辦理，於地方主管機關權責內進行規劃與推動；另有關社家署為建構社福採購協商機制之原則與操作指引，各直轄市政府將於該指引公布後配合辦理，有利統一規範加速行政流程及降低執行協商之爭議；並建議衛福部於訂定或修正補助作業要點時，對委辦性質採購之事項另訂明確適用標準及操作指引，或提供社福採購之範例及經費編列標準，以利地方政府及社福團體有所遵循。是以地方政府辦理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案內容及所列給付標準並非由地方政府社會局自行訂定，係依據衛福部所頒範本及補助作業要點而來，部分未規定項目之經費編列或給付標準，以及經費編列前與社福團體之溝通協商指引，均俟衛福部訂定完妥後再遵循辦理。
然而，社福團體於標得中央或地方政府社會福利服務標案履約或核銷時，多次發現不合理及窒礙難行之處，亦屢屢向衛福部反映，卻均遲遲未獲回應或妥善解決，肇致社福團體抱怨不斷；惟衛福部仍認為工程會本次專案稽核所揭示之缺失態樣，主要集中於部分機關在需求規劃、契約設計、履約管理及經費估算等實務操作層面，實務執行仍有需進一步精進之處。迄至本院本案調查期間，衛福部才針對工程會專案稽核報告建議事項提出精進措施，相關改進措施規劃則陸續出籠，該部於本院詢問時陳稱：「我們(衛福部)會先訂定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溝通協商指引（草案），再修訂契約範本，然後再修社福補助要點，最後再制定服務成本經費編列標準。」反觀工程會專案稽核僅查核12件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案即可向衛福部提出8項建議，其中訂定邀請社會福利事業及服務使用者代表溝通協商標準作業程序、制定社福服務費用編列標準或指引、建立社福採購採「總包價法」範例、強化機關「補助」與「採購」觀念、研議增加社福專業人員待遇及建立補助經費空窗期機制等建議，均為本院邀請參與諮詢會議之社福團體所面臨實務上之困擾與窘境。衛福部主管社會福利業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社福團體又一再向其反映，對工程會所提缺失及建議不可能不知情，若非輕忽即是消極不作為。
再者，針對地方政府經常以衛福部補助款支應其法定業務，又在補助款不足額時不願足額編列該法定業務之預算，甚至有要社福團體自行負擔不足額之經費情事，衛福部於本院詢問時陳稱：「我們(社家署)要先和社工司、保護司等釐清社會福利業務那些是法定業務，要先和地方政府溝通，有些是補助、有些是採購，要先盤點，如果是法定業務，地方政府用補助就不適當。」另針對社福團體頻頻抱怨採總包價法的社福標案，卻在事後衛福部委託會計師查帳中被要求提出核銷單據一節，社福團體於本院諮詢會議陳述：「我們已經缺工很嚴重了，我們只是希望把力氣是花在服務使用者身上，不是花在對公部門的這些行政事務上……。」衛福部則在本院詢問時亦指出：「我們對於行政部門推行的簡化核銷作業，減少了核銷的程序和單據，我們應該跟會計師事務所說清楚這件事，那些項目不用查，那些要看，總包價法既然是看成果，那還要不要看單據，我們在行政作業上要先釐清。」這些長期困擾社福團體的問題，其實都是衛福部內部問題，早可輕易解決，卻迨至本院詢問時方承諾進行檢討，衛福部確有怠失。衛福部為中央社政主管機關，長期怠於制定符合社福專業特性之採購與經費編列指引，致使地方政府以防弊重於興利之陳舊思維，自行以契約規範、公文或口頭要求來限制社福團體，不僅違反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合理與誠信原則，影響我國公私協力之社會福利安全網的完妥建置，核有重大違失，亟待衛福部通盤檢討並澈底翻轉現行之社福福利採購法制。
綜上，我國社會福利服務多透過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委辦或補助提供，惟得標的社會福利團體於執行過程中頻傳諸多不合理之處，工程會於114年「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專案稽核報告指出，現行社會福利服務採購制度確實存有多項違反政府採購法的缺失或窒礙之處；衛福部於工程會專案稽核後，本院進行調查期間方著手規劃草擬相關指引及修訂契約範本等措施。衛福部為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卻長期輕忽社福團體對於執行社福採購案所遭遇及反映的各類問題，怠於制定指引及作業程序，任令社福團體四處求助時又未適時檢討或提供協助，影響我國社會福利服務之品質及效能，核有違失。

[bookmark: _Toc524902730]
綜上所述，社福團體於標得中央或地方政府社會福利標案履約或核銷時，多次發現不合理及窒礙難行之處，亦屢屢向衛福部反映，卻均遲遲未獲回應或妥善解決，肇致社福團體抱怨不斷；工程會於114年「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專案稽核報告發現，現行社福服務採購制度確實存有多項違反政府採購法的缺失或窒礙之處；衛福部長期輕忽社福團體對於執行社福服務採購案所遭遇及反映的各類問題，怠於制定符合社福專業特性之採購、經費編列指引及標準作業程序，影響我國社會福利服務之整體品質與效能，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衛福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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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案文   壹、 被糾正機關： 衛生福利 部 。   貳、 案     由： 社福團體於標得中央或地方政府社會福利 標案履約或核銷時，多次發現不合理及窒 礙難行之處，亦屢屢向 衛生福利部（下稱 衛福部） 反映，卻均遲遲未獲回應或妥善 解決，肇致社福團體抱怨不斷；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 於 114 年「社會福利服務類 採購」專案稽核報告 發現 ，現行社福服務 採購制度確實存有多項違反 政府 採購法 的 缺失或窒礙之處； 衛福部長期輕忽社福 團體對於執行社福採購案所遭遇及反映 的各類問題， 怠於制定符合社福專業特性 之採購 、 經費編列指引 及標準作業程序 ， 影響我國社會福利服務之整體品質與效 能 ， 核有違失 ， 爰依法提案糾正 。   參、 事實與理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下稱工程會 ) 民國 ( 下 同 ) 114 年「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專案稽核報告指出， 現行社福服務採購制度存有服務費用編列標準不清、合 約設計前後矛盾、招標流程及履約管理不周等缺失 等情 案。 案經向工程會調閱相關卷證，並於 114 年 12 月 18 日邀 請 4 個 社會福利 團體 到院提供相關意見，另於 115 年 1 月 29 日上午約請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 及高雄市 等 6 都 社會局 業管人員 ；同日下午約請衛生福利 部（下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 ( 下稱社家署 ) 相關人員 到院詢問， 調查發現 我國社會福利服務多透過民間社 會 福 利 團體 ( 下或稱社福團體 ) 委辦或補助提供， 惟 得 標 的 社會福利 團體 於執行過程中 頻傳 諸多 不合理 之處，工程

